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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 泰亚股份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泰亚股份

股票代码：002517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购人名称：王悦及其一致行动人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长白一村201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陈行路2388号浦江科技广场3号楼

签署日期：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收购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

写。

二、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收购报告书》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泰亚股份拥有的权益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收购人持有泰亚股份的股份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它方式在泰亚股份拥有权益。

三、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亦不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所涉及的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须取得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收购报告书所载明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收

购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上市公司/泰亚股份 指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517

收购人 指 王悦及其一致行动人

骐飞投资 指 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圣杯投资 指 上海圣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泰瑞麟 指 深圳市华泰瑞麟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九彤投资 指 杭州九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通开元 指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海桐兴息 指 上海海桐开元兴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纬创达 指 经纬创达（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 指 在本次收购中与王悦采取一致行动的冯显超、骐飞投资、圣杯投资

《一致行动协议》 指 王悦与冯显超、圣杯投资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恺英网络/标的公司 指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发行对象/

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

指

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海通开元、海桐兴息、经纬创达、骐飞投资、圣杯投资、华泰

瑞麟、九彤投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本次交易 指

泰亚股份拟将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2月28日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王

悦等11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恺英网络100%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差额部分

由泰亚股份向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按照其各自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发行股份购

买， 同时本公司控股股东林诗奕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按其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

合计转让1，500万股上市公司股票。 恺英网络全体股东同意将与本公司进行资产置换

取得的置出资产由林诗奕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接，作为其受让股份的支付对价。 本

次重组采用询价发行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

本次收购 指

王悦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协议受让泰亚股份9，086，942股股份，以资产认购泰亚股份非

公开发行302，898，015股股份，合计收购泰亚股份311，984，957股股份，占泰亚股份

发行后（包括配套融资）总股本的41.90%，并成为泰亚股份控股股东之行为。

拟置出资产/置出资产 指 泰亚股份截至2015年2月28日的全部资产与负债

《重组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

《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人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人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评估/审计基准日 指 2015年2月28日

本报告书 指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财务顾问 指 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王悦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悦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58319830515****

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长白一村201号****

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陈行路2388号浦江科技广场3号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单位 职务 产权关系

2012年1月至2014年9月 恺英网络 执行董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直接持有恺英网络

29.74%的股权；通过担任骐飞投资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控制恺英网络8.78%股权；直接

持有圣杯投资13.73%的出资额，圣杯投资

直接持有恺英网络5.22%股权

2014年9月至今 恺英网络 董事长、经理

2013年8月至今 上海飞瞬 执行董事兼经理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2年3月至今 上海悦腾 执行董事兼经理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3年9月至今 上海英梦 执行董事兼经理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4年6月至今 上海欣烁 执行董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4年1月至今 上海欣承 执行董事兼经理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2年1月至今 上海恺鑫 执行董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3年8月至今 上海光梭 董事长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4年3月至今 苏州聚和 执行董事兼经理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2年9月至2015年3月 杭州西谷 执行董事兼经理

恺英网络子公司，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已注销

2014年5月至今 香港盛晟 董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2年1月至今 Kingnet�HK 董事 香港盛晟子公司

2014年4月至今 恺英韩国 董事 Kingnet�HK子公司

2012年1月至2014年11月 北京恺英 董事兼经理 100.00%，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北京恺

英已启动注销程序

2014年4月至2014年11月 上海骑兵 执行董事兼经理 北京恺英子公司，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上海骑兵已启动注销程序

2012年1月至今 恺英开曼 董事 50.32%

2014年4月至今 骐飞投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 1.14%

3、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王悦除直接持有恺英网络29.74%的股权外，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 主营业务/所属行业

注册资本/出资额

（万元）

持股/出资比例

1 骐飞投资 投资管理 15.00 1.14%

2 圣杯投资 投资管理 15.00 13.73%

3 北京恺英 计算机软硬件技术 1，324.57 100.00%

4

嘉兴红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投资管理 10，000.00 5.00%

4、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的情况

最近五年内，王悦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5、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王悦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二、冯显超

1、基本情况

姓名 冯显超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1270119820423****

住所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红山恒安路榆阳镇****

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陈行路2388号浦江科技广场3号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单位 职务 产权关系

2012年1月至2014年9月 恺英网络 监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直接持有恺英网络

16.84%的股权； 通过担任圣杯投资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控制恺英网络5.22%股权；直接

持有骐飞投资4.30%的出资额，骐飞投资直

接持有恺英网络8.78%股权

2014年9月至今 恺英网络 董事

2013年8月至今 上海飞瞬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2年3月至今 上海悦腾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3年9月至今 上海速艺 执行董事兼经理 上海悦腾子公司

2013年9月至今 上海英梦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4年6月至今 上海欣烁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4年1月至今 上海欣承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2年1月至今 上海恺鑫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3年8月至今 上海光梭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4年3月至今 苏州聚和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2年9月至2015年3月 杭州西谷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4年5月至今 香港盛晟 董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2年1月至今 Kingnet�HK 董事 香港盛晟子公司

2014年4月至今 上海骑兵 监事 北京恺英子公司

2012年1月至今 北京恺英 董事 无

2012年1月至今 恺英开曼 董事 30.18%

2014年4月至今 圣杯投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 1.91%

3、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冯显超除直接持有恺英网络16.84%的股权外，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 主营业务/所属行业

注册资本/出资额

（万元）

持股/出资比例

1 骐飞投资 投资管理 15.00 4.30%

2 圣杯投资 投资管理 15.00 1.91%

4、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的情况

最近五年内，冯显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5、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冯显超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悦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曹新公路1352号1幢7300室

办公地点 上海市闵行区陈行路2388号浦江科技广场3号楼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04000575143

税务登记证 310114301669277

组织机构代码证 30166927-7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4年4月25日

合伙期限 自2014年4月25日至2034年4月24日

2、骐飞投资产权控制关系

3、主要合伙人基本情况

（1）普通合伙人

骐飞投资之普通合伙人为王悦，其基本情况参见本节 “一、王悦” 。

（2）有限合伙人

骐飞投资的合伙人主要为恺英网络骨干人员，除王悦为普通合伙人外，其余39名自然人均为有限合伙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身份证号 恺英网络任职情况

1 盛李原 31010219811112****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2 陈敏 36062219821130**** 已离职

3 张光彩 36020219830125**** C工程师

4 曹青山 34082319881025**** AS经理

5 何鑫 51132419831010**** 副总裁

6 李伟 43040419830120**** 高级美术经理

7 吴庆耀 31010319890422**** 策划经理

8 杨友发 36252519830819**** 事业部总监

9 甘亮平 36252519830514**** 事业部总经理

10 闵懿 31011519810210**** 副总裁

11 彭勃 23012419891022**** 运营主管

12 钱明 31010719850322**** 运营经理

13 唐彬 11010119820506**** 运营总监

14 严谨 43092119840910**** 商务经理

15 张纲 31011519830428**** 运营经理

16 林晨光 33262319770728**** PHP副总监

17 陈永聪 44088319830811**** 副总裁

18 方伟 36233419860627**** 运营经理

19 林彬 36232119860713**** 事业部总经理

20 林观明 44088319880922**** 市场经理

21 周今翌 42060619840425**** 市场副总监

22 谭迪 21090319880421**** 市场经理

23 俞巍仑 44098119890913**** 渠道主管

24 宋瑞银 32132319881107**** 运营主管

25 陈华杰 44088319880606**** 高级优化师

26 赵凡 42098219870701**** 高级优化师

27 李冰 41108119880122**** PHP工程师

28 周文豪 31011319821203**** 高级美术经理

29 韩人峰 22022119841118**** 高级美术经理

30 李光荣 31011519851118**** 运营主管

31 孙法昆 41072119831109**** 产品经理

32 周桢云 43042619850621**** 商务经理

33 王飞 32098119830124**** 美术主管

34 杨岚亭 44020319850827**** 2D美术主管

35 李刚 31011519870717**** 事业部总经理

36 黄萍 42108119810504**** 国际事业部总经理

37 杨孟武 34212419790219**** 测试高级经理

38 陈超 23233019820822**** 已离职

39 冯显超 61270119820423**** 董事

4、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1）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骐飞投资为恺英网络核心人员设立的持股平台，主要从事股权投资管理。 除持有恺英网络股份外，骐飞投资未开展其他经营业务。

（2）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骐飞投资成立于2014年4月25日，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2-28 2014-12-31

资产合计 9，997.32 10，073.71

负债合计 9，674.17 9，750.51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3.15 323.20

项目 2015年1-2月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0.05 -0.07

净利润 -0.05 -0.07

注： 2014年、2015年1至2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持有恺英网络8.78%股权外，骐飞投资未持有其他企业产权或控制其他企业。

6、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的情况

最近五年内，骐飞投资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7、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骐飞投资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四、上海圣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圣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冯显超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曹新公路1352号1幢7299室

办公地点 上海市闵行区陈行路2388号浦江科技广场3号楼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04000575151

税务登记证 310114301586957

组织机构代码证 30158695-7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4年4月25日

合伙期限 自2014年4月25日至2034年4月24日

2、圣杯投资产权控制关系

3、主要合伙人基本情况

（1）普通合伙人

圣杯投资之普通合伙人为冯显超，其基本情况参见本节 “二、冯显超” 。

（2）有限合伙人

圣杯投资的合伙人主要为恺英网络骨干人员，除冯显超为普通合伙人外，其余37名自然人均为有限合伙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身份证号 恺英网络任职情况

1 许涛 32108819850311**** 技术经理

2 卞冬华 32068119811126**** 事业部技术副总经理

3 陈建明 31011319830318**** C开发主管

4 陈湛 44088119861026**** 高级产品经理

5 郭侃怡 31010119901130**** 市场主管

6 林永桦 44078219900730**** 高级运营经理

7 刘杨 21030419870306**** 高级产品经理

8 宁炳杨 44088319851125**** 副总裁

9 孙雷 37020519800719**** PHP总监

10 王旻飞 31010919870818**** 设计总监

11 许晓兵 61010419810313**** C逆向工程师

12 董继武 41302819830312**** 高级技术经理

13 杨宇建 43072119870706**** 高级技术经理

14 尤华强 44082319901010**** 市场主管

15 赵建锋 34122219860818**** 技术主管

16 盛谢华 33042419851107**** 技术经理

17 徐奡 33042419830206**** 运营总监

18 张皓聪 31010219870604**** C客户端工程师

19 段颖凯 31011319820129**** C客户端工程师

20 周云鹏 21080319871227**** 项目经理

21 代亚功 37082819810401**** 财务副经理

22 钱正育 34050319770310**** 财务经理

23 王淑泉 36020319820303**** 财务副经理

24 吴辉媛 32068219801114**** 财务主管

25 洪燕 36020319721113**** 法务经理

26 金凡 31010519780120**** 战略发展总监

27 林小红 31011519790805**** 公共事务副总监、监事会主席

28 唐悦 31010219790929**** 安全中心高级经理

29 张艳 42098219830221**** 客服经理

30 韩斌 32058319890215**** PHP主管

31 孙政华 31010719821217**** 已离职

32 张晓军 34122319840317**** Hadoop开发

33 刘宁宁 34210119820127**** 高级运维工程师

34 徐建红 33071919810120**** 运维总监

35 申亮 34210119811218**** 董事、经理助理

36 赵冬存 22030319761228**** 已离职

37 王悦 32058319830515**** 董事长、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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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交易对方 姓名/名称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王悦

冯显超

赵勇

王政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海桐开元兴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纬创达（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圣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华泰瑞麟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九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 待定的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

公司声明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地。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本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

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

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 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或本单位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生效和完成尚需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和核准。审批机关对

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

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之陈述。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交易对方声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均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交易对方承诺：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本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

账户提交本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

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

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或本单

位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重大事项提示

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报告书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重组方案介绍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一）重大资产置换；（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三）股份转让；（四）募集配套资金。

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股份转让同时生效、互为前提，任何一项因未获得监管机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三项交

易均不予实施。 第四项以前三项交易的成功实施为前提，但不构成前三项交易的实施前提，其成功与否不影响前三项交易的实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成为一家拥有移动互联网流量入口、集平台运营与产品研发于一体的互联网企业，具体方案如下：

（一）重大资产置换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亚股份”或“上市公司” ）拟将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2月28日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作为置出资

产，与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持有的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英网络” ）100%股权（以下简称“置入资产” ）中的等值部

分进行资产置换。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估” ）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319号评估报告，本次交易中置出资产按资产

基础法的评估值为66,542.68万元。 根据《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重组协议之补充协

议》” ），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中置出资产作价67,000.00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378号评估报告，本次交易中置入资产按市场法的评估值为632,706.87万元。 根据《重组协

议之补充协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中置入资产作价630,000.00万元。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563,000万元，由泰亚股份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按照交易对方各自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

发行股份购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泰亚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价格为

11.26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交易日股票均价的90%，据此计算，泰亚股份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499,999,996

股。

（三）股份转让

本公司控股股东林诗奕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按其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合计转让1,500万股上市公司股票。 恺英网络全体股东同

意将与本公司进行资产置换取得的置出资产由林诗奕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接，作为其受让股份的支付对价。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恺英网络100%的股权，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王悦。

（四）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市公司拟采用询价发行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

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317,060.45万元。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46.75元/股。 根据募集配套资金上限和发行底价计算，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数量不

超过6,782万股。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前，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相比上述发行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的，董事会可以按照已经设定的调整方案对发行价格进

行一次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在本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批文后，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本发行价格作

相应除权除息处理，发行数量也将相应调整。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恺英网络经审计的最近一期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最近一年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相关指

标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恺英网络财务数据

上市公司

2014年年报数据

比例

资产总额及交易额孰高 630,000 82,843.96 760.47%

营业收入 72,780.21 33,490.43 217.32%

资产净额及交易额孰高 630,000 60,011.15 1049.80%

注：恺英网络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指标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确定为本次恺英网络100%股份的交易金额。

由上表可以看出，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此外，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置出全部资产及负债并采

取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资产，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林松柏、林诗奕父子。根据《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重组协

议》” ），林诗奕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最终承接置出资产。 此外，本公司董事林祥炎在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深圳市华泰瑞麟一号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泰瑞麟” ）中持有39.9982%的出资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林诗奕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王悦、冯显超、赵勇、海通开元、海桐兴息、骐飞投资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根据《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包括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转让三部分，均发生在公司与关联方之间。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林诗奕、林松柏、林祥炎及本公司其他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已在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董事会中回避表决，并将在上市公

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股东大会等决策程序中回避表决。

三、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中， 拟置入资产的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为630,000万元， 占上市公司2014年末资产总额82,843.96万元的比例为

760.47%，超过100%；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悦。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四、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情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泰亚股份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价格为11.26元/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交易日股票均价的

90%。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46.75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将按照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

相应调整。

（二）发行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A股股票数量为499,999,996股，泰亚股份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11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具体

数量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股）

1 王悦 148,696,816

2 冯显超 84,201,200

3 海通开元 67,499,983

4 海桐兴息 49,500,000

5 骐飞投资 43,876,916

6 赵勇 37,600,200

7 圣杯投资 26,123,083

8 王政 20,724,016

9 华泰瑞麟 11,111,116

10 经纬创达 9,000,000

11 九彤投资 1,666,666

合计 499,999,996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采用询价发行方式，根据募集配套资金上限和发行底价计算，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向其他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不

超过6,782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以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数量作相

应调整。

（三）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本公司与王悦等11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签署的 《重组协议》 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

函，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以恺英网络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发行的新增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交易对方 锁定期 股份锁定的说明

王悦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不转让

交易完成后， 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冯显超、骐飞投资、圣杯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不转让

王悦的一致行动人， 自愿锁定36个

月

赵勇、王政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不转让， 之后在2015

年承诺利润实现后可解禁所获股份的33%，2016年承

诺利润实现后可再解禁所获股份的33%，2017年承诺

利润实现后可再解禁所获股份的34%

持有恺英网络股权满12个月， 为了

盈利预测业绩对赌的可实现性，自

愿分批解锁所持的股份

海通开元、海桐兴息、经纬创

达

取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的股份时，（1）如交易对

方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

间不足12个月的，新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

起36个月不转让；（2）如交易对方对其用于认购股份

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满12个月的，新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不转让，之后

在2015年承诺利润实现后可解禁所获股份的33%，

2016年承诺利润实现后可再解禁所获股份的33%，

2017年承诺利润实现后可再解禁所获股份的34%

根据是否持有恺英网络股权满12个

月的情况， 为了盈利预测业绩对赌

的可实现性， 自愿分批解锁所持的

股份

华泰瑞麟、九彤投资

取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的股份时，（1）如交易对

方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

间不足12个月的，新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

起36个月不转让；（2）如交易对方对其用于认购股份

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满12个月的，新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不转让

根据是否持有恺英网络股权满12个

月的情况进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承诺，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交易对方将根据

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2、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采用询价方式发行，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

相关规定执行。

五、本次重组支付方式与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一）本次重组支付方式

本次重组对拟置入资产的支付方式包括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

1、资产置换

泰亚股份以拟置出资产与拟注入资产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2、发行股份

泰亚股份通过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拟置入资产超出拟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中拟置入资产作价630,000.00万元，拟置出资产作价67,000.00万元。 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

差额部分563,000万元，由泰亚股份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按照交易对方各自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发行股份购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泰亚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价格为

11.26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交易日股票均价的90%，据此计算，泰亚股份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499,999,996

股。

（二）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为提高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整合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市公司拟采用询价发行方式向不超

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317,060.45万元，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其中50,

000.00万元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不超过募集配套资金的30%。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46.75元/股。 根据募集配套资金上限和发行底价计算，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数量不

超过6,782万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主要用于开发和全球推广XY苹果助手的国际化版本、开展以手机终端（Android、iOS）+家庭电视（Android）网

络竞技平台为主体的啪啪多屏竞技平台项目、实施能够为用户提供连接线下的一站式服务O2O生活助手项目、建设大数据中心以及补充

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入金额（万元） 简要说明

1 XY苹果助手国际版 97,120.06

基于XY苹果助手在国内运营的优异表现，由恺英

网络通过自主运营的模式，将XY苹果助手本地化

为英语、西班牙语、泰语、俄罗斯语等多种语言版本，

将其推广覆盖到全球市场，争夺国际市场iOS设备

移动互联网入口

2 啪啪多屏竞技平台 105,199.80

以手机终端（Android、iOS）+家庭电视

（Android）网络竞技平台为主体，打造体验良好、

内容丰富的竞技主题娱乐平台，持续稳定的获得大

量优质用户，争夺移动游戏分发入口，并为恺英网

络在娱乐市场布局提供强大的大数据分析能力

3 O2O生活助手 30,000.01

横跨iOS、Andorid等不同终端的移动应用分发、内

容资源提供、连接线下服务的平台型产品，为用户

提供连接线下的一站式服务，是恺英网络构建O2O

生态链的首要环节

4 大数据中心 34,740.58

把握互联网用户的行为趋势，通过大数据的收集及

分析提升运营效率，将平台效应最大化

5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 为公司发展提供流动资金

合计 317,060.45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176,800,000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王悦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之前

本次发行股份数 股份转让数量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林诗奕 34,000,000 19.23% - -15,000,000 19,000,000 2.81%

泰亚投资 18,000,000 10.18% - - 18,000,000 2.66%

王悦 - - 148,696,816 4,460,905 153,157,721 22.63%

冯显超 - - 84,201,200 2,526,036 86,727,236 12.81%

海通开元 - - 67,499,983 2,024,999 69,524,982 10.27%

海桐兴息 - - 49,500,000 1,485,000 50,985,000 7.53%

骐飞投资 - - 43,876,916 1,316,308 45,193,224 6.68%

赵勇 - - 37,600,200 1,128,006 38,728,206 5.72%

圣杯投资 - - 26,123,083 783,693 26,906,776 3.98%

王政 - - 20,724,016 621,720 21,345,736 3.15%

华泰瑞麟 - - 11,111,116 333,333 11,444,449 1.69%

经纬创达 - - 9,000,000 270,000 9,270,000 1.37%

九彤投资 - - 1,666,666 50,000 1,716,666 0.25%

其他股东 124,800,000 70.59% - - 124,800,000 18.44%

股份总计 176,800,000 100.00% 499,999,996 - 676,799,996 100.00%

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之前

本次发行股份数 股份转让数量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林诗奕 34,000,000 19.23% - -15,000,000 19,000,000 2.55%

泰亚投资 18,000,000 10.18% - - 18,000,000 2.42%

王悦 - - 148,696,816 4,460,905 153,157,721 20.57%

冯显超 - - 84,201,200 2,526,036 86,727,236 11.65%

海通开元 - - 67,499,983 2,024,999 69,524,982 9.34%

海桐兴息 - - 49,500,000 1,485,000 50,985,000 6.85%

骐飞投资 - - 43,876,916 1,316,308 45,193,224 6.07%

赵勇 - - 37,600,200 1,128,006 38,728,206 5.20%

圣杯投资 - - 26,123,083 783,693 26,906,776 3.61%

王政 - - 20,724,016 621,720 21,345,736 2.87%

华泰瑞麟 - - 11,111,116 333,333 11,444,449 1.54%

经纬创达 - - 9,000,000 270,000 9,270,000 1.24%

九彤投资 - - 1,666,666 50,000 1,716,666 0.23%

其他不超过10

名配套融资特

定投资者

- - 67,820,000 - 67,820,000 9.11%

其他股东 124,800,000 70.59% - - 124,800,000 16.76%

股份总计 176,800,000 100.00% 567,819,996 - 744,619,996 100.00%

不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完成后，王悦及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骐飞投资将控制本公司总股本的29.31%；考虑配套融资因

素，本次交易完成后，王悦及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骐飞投资将控制本公司总股本的26.64%。 王悦将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

不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完成后，王悦、冯显超、圣杯投资及王悦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骐飞投资将直接和间接控制本公司总

股本的46.10%；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完成后，王悦、冯显超、圣杯投资及王悦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骐飞投资将直接和间接控制本

公司总股本的41.90%。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华兴会计师出具的闽华兴所（2015）审字X-019号审计报告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会计

师” ）出具的天职业字[2015]7799-9号《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2月28日/

2015年1-2月实现数

2015年2月28日/

2015年1-2月备考数

增幅（%）

总资产 79,171.34 95,273.24 20.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0,456.95 28,313.35 -53.17%

每股净资产（元/股） 3.42 0.42 -87.77%

营业收入 5,794.87 37,067.03 539.65%

营业利润 -325.61 13,600.58 -

利润总额 802.71 13,610.41 1595.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45.79 13,183.30 2857.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9 533.33%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实现数

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备考数

增幅（%）

总资产 82,843.96 59,763.46 -27.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0,011.15 4,269.08 -92.89%

每股净资产（元/股） 3.39 0.06 -98.23%

营业收入 33,490.43 72,780.21 117.32%

营业利润 -4,643.70 6,156.95 -

利润总额 -4,794.01 6,772.13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278.25 6,254.1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09 -

备注：上述测算中的股本未考虑配套融资增加的股本。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次交易将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经营规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体盈利能力将显著提高，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将明显增加，每股收益显著提升，不存在因并购重组交易而导致即期每股收益被摊薄的情况。

七、恺英网络VIE控制协议的建立和终止

2009年11月27日，北京恺英创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恺英” ）与恺英网络签署了《独家技术支持与技术服务协议》、

《运营协议》、《独家购买期权协议》、《表决权代理协议》。 2010年8月27日，北京恺英与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以及恺英网络签署《股权

质押协议》并随后在上海市工商局徐汇分局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该质押登记已于2014年9月3日解除）。

2012年5月18日，北京恺英与恺英网络签署了《经修订和重述的独家技术支持与技术服务协议》、《经修订和重述的运营协议》，分别

取代于2009年11月27日签署的相关协议。 此外，北京恺英与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以及恺英网络于2012年5月18日签署了《经修订和重

述的股权质押协议》取代于2010年8月27日签署的该项协议。 同时，2012年5月18日，北京恺英与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签署了《借款协

议》。

2014年11月14日，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上海悦腾、恺英网络与北京恺英签署《关于<经修订和重述的股权质押协议><经修订和

重述的独家购买期权协议><经修订和重述的独家技术支持与技术服务协议><经修订和重述的表决权代理协议><经修订和重述的运营

协议><授权委托书><借款协议>之终止协议》，各方确认终止此前签署的《经修订和重述的股权质押协议》、《经修订和重述的独家购买

期权协议》、《经修订和重述的独家技术支持与技术服务协议》、《经修订和重述的表决权代理协议》、《经修订和重述的运营协议》、《授

权委托书》、《借款协议》，并同时确认各方均不存在任何未履行的义务或责任，不存在任何纠纷与争议，豁免各方所负有的赔偿责任和其

他任何形式的违约责任。

在VIE协议及VIE变更协议存续期间，恺英网络未依据协议实际转移恺英网络的所有资产、经营收入及利润，股权虽曾办理质押但已

解除，且质权人从未行使质权，恺英网络股东行使其股东权利未受任何影响。因此，恺英网络不存在实际履行VIE协议及VIE变更协议的情

形，也不存在因履行该等协议而对恺英网络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日常经营等方面产生任何影响的情形。

根据各方签署的《关于解除红筹架构等事项的确认函》，各方确认VIE协议及VIE变更协议均未实际履行且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违约的

情况。 恺英网络不会因未实际履行VIE协议及VIE变更协议而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或面临任何风险。 至此，恺英网络的VIE架构终止。

八、交易标的盈利预测及利润补偿承诺

根据本公司与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海通开元、海桐兴息、经纬创达、骐飞投资、圣杯投资等9名交易对方（以下简称“业绩承诺

人” ）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承诺人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恺英网络在2015年度、

2016年度、2017年度预测实现的合并报表范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6,192.60万元、57,

107.77万元、70,178.77万元（以下简称“承诺扣非净利润” ）。 若本次重组无法在2015年度内完成，则业绩承诺人同意延长利润补偿期至

2018年，即，整个利润补偿期间调整为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及2018年度，其中，2018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不低于83,047.03万

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开展的四个募投项目均独立实施、单独核算，损益不纳入当期实际扣非净利润和承诺扣非净利润的计算范

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若用于补充恺英网络的流动资金，则在计算恺英网络当期实际扣非净利润时，应按照“实际使用金额*银

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1”的计算方式相应扣除。

具体补偿办法及补偿安排详见本报告书“第十节/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四、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二、《盈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

主要内容” 。

九、本次交易的备考审计报告中不确认商誉的说明

本次交易中，本公司通过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恺英网络100%的股权，从而控股合

并恺英网络。 从法律意义上讲，本次合并是以本公司为合并方主体对恺英网络进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但鉴于合并完成后，本公司被

恺英网络原股东王悦控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本次企业合并在会计上应认定为反向购买。

此外，本次交易中，本公司拟置出截至2015年2月28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不构成业务的反向购买。按照《财

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2008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2008]60号）规定，企业购买上市公司，被购买的上市公司不构成业务

的，购买企业应按照权益性交易的原则进行处理，不得确认商誉。

十、骐飞投资、圣杯投资所持恺英网络股权存在质押情况

为了筹措骐飞投资、圣杯投资增资恺英网络所需的资金，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华泰瑞麟和九彤投资分别与骐飞投资、圣杯投资及其合

伙人签署了《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约定华泰瑞麟和九彤投资按照上述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条款向骐飞投资和圣杯投资购买其各

自持有的恺英网络股权的23%股权收益权；骐飞投资和圣杯投资同意按照上述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条款，向华泰瑞麟和九彤投资转让该等

收益权并向华泰瑞麟和九彤投资回购该等收益权。

为保证骐飞投资和圣杯投资履行其在上述协议项下的义务，华泰瑞麟和九彤投资与骐飞投资、圣杯投资签署了《股权质押协议》，骐

飞投资和圣杯投资同意将其持有的恺英网络14%股权质押给华泰瑞麟和九彤投资，其中，骐飞投资和圣杯投资分别将其持有的恺英网络

7.52%和4.48%股权质押给华泰瑞麟；骐飞投资和圣杯投资分别将其持有的恺英网络1.25%和0.75%股权质押给九彤投资。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进行，华泰瑞麟和九彤投资出具了《关于解除股权质押的承诺函》，承诺于证监会重组委召开审议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会议前，无条件解除上述《股权质押协议》，并向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办理完成质押注销登记手续。

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股权存在质押的情况。

十一、本次重组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本次重组方案实施前尚需取得相关批准，取得批准前本次重组方案不得实施。 本次重组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列示如下：

（一）本次交易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并批准王悦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

出全面要约收购；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借壳上市，需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二、本次重组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一）盈利补偿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海

通开元、海桐兴息、经纬创达、

骐飞投资、圣杯投资

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海通开元、海桐兴息、经纬创达、骐飞投资、圣杯投资作为业绩

承诺人，业绩承诺人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恺英网络在2015年度、2016年

度、2017年度预测实现的合并报表范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 46,192.60万元、57,107.77万元、70,178.77万元。 若本次重组无法在

2015年度内完成，则业绩承诺人同意延长利润补偿期至2018年，即，整个利润补偿期间

调整为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及2018年度，其中，2018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不低

于83,047.03万元

（二）股份锁定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王悦

1、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泰亚股份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予转让，

三十六个月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则本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

动延长至少6个月。

3、若本人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人将根据

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冯显超、骐飞投资、圣杯投资

1、 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泰亚股份新增股份， 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予转

让，三十六个月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则本单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3、若本单位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单位将

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赵勇、王政

1、 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泰亚股份新增股份，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不转让， 之后在

2015年承诺利润实现后可解禁所获股份的33%，2016年承诺利润实现后可再解禁所获股

份的33%，2017年承诺利润实现后可再解禁所获股份的34%。

2、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则本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

动延长至少6个月。

3、若本人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人将根据

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海通开元、海桐兴息、经纬创

达

1、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的股份时，（1）如本单位对其用于认

购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新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

日起36个月不转让；（2）如本单位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

满12个月的，新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不转让，之后在2015年承诺利

润实现后可解禁所获股份的33%，2016年承诺利润实现后可再解禁所获股份的33%，

2017年承诺利润实现后可再解禁所获股份的34%。

2、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则本单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3、若本单位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单位将

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华泰瑞麟、九彤投资

1、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的股份时，（1）如本单位对其用于认

购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新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

日起36个月不转让；（2）如本单位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

满12个月的，新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不转让。

2、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则本单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3、若本单位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单位将

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十三、本次重组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

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人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

知》、《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次重组方案采取严格的保密措

施，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本报告书披露后，本公司

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本公司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二）严格履行关联交易相关程序

本次重组涉及关联交易，因此上市公司在本次重组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进行表决和披露。 本次重组方案在提交董

事会讨论时，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经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进行审计

和评估，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对本次交易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三）确保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公平、公允

关于标的资产的定价及发行股份定价的公允性说明，具体参见本报告书“第七节 本次交易评估情况说明/三、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评估

事项意见/（六）本次交易作价公允性分析”中的说明。

（四）股份锁定安排

根据本公司与王悦等11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签署的 《重组协议》 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

函，本次交易中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以恺英网络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发行的新增股份进行了锁定期安排，具体参见本

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四、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情况/（三）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中的说明。

（五）盈利补偿安排

根据本公司与业绩承诺人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承诺人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恺英网络在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预测实现的承诺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6,192.60万元、57,107.77万元、70,178.77万元。 若

本次重组无法在2015年度内完成，则业绩承诺人同意延长利润补偿期至2018年，即，整个利润补偿期间调整为2015年度、2016年度、2017

年度及2018年度，其中，2018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不低于83,047.03万元。

具体补偿办法及补充安排详见本报告书“第十节/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四、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二、《盈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

主要内容” 。

（六）网络投票安排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召开审议本次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前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全体股东参加审议本次重组方案的临时股东大会。 公

司将严格按照《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在表决本次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同时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充分保护中小股东行使投票权的权益。

（七）本次重组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即期每股收益被摊薄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2015年1-2月实现的基本每股收益为0.03元/股，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承

诺人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恺英网络在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预测实现的承诺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6,192.60

万元、57,107.77万元、70,178.77万元。 若本次重组无法在2015年度内完成，则业绩承诺人同意延长利润补偿期至2018年，即，整个利润补

偿期间调整为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及2018年度，其中，2018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不低于83,047.03万元。 考虑配套融资影响，按

照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总股本测算的本公司2015年、2016年、2017年及2018年的每股收益预计为0.62元/股、0.77元/股、0.94元/股和1.12元/

股。

因此，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增厚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存在因并购重组交易而导致即期每股收益被摊薄的

情况。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将得到明显提高，广大股东的利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十四、公司股利分配政策说明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已经制定了充分考虑投资者回报的利润分配政策。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盈利能力将得到显著

提高，未来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十五、关于本次交易选聘独立财务顾问的独立性的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前，华泰联合证券关联方深圳市华泰瑞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取得泰亚股份2.26%股

份，华泰联合证券关联方华泰瑞麟持有恺英网络2.22%的股权。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泰联合证券关联方合计持有泰亚股

份股权比例为2.07%，低于5%，不属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华泰联合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独

立财务顾问不违反《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具备担任泰亚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的资格。

十六、本次重组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重组完成后，王悦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将超过30%，触发了要约收购义务。 王

悦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分别作出书面承诺：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根据中国证

监会于2014年10月23日公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于2014年11月23日实施），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王

悦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后，王悦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申请，直接办理股

份登记手续。

重大风险提示

一、交易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并批准王悦及其一致行动

人免于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出全面要约收购，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能否取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及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就上述事项取得相关核准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交易被终止或取消的风险

尽管本公司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制定了保密措施，但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仍存在因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

致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可能。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的评估增值及交易作价较高，交易各方因本次交易需缴纳的相关税负金额较大，且本次交易未涉及现金对价安排，

本次交易可能存在因交易各方税务筹划未能满足税务缴纳要求而暂停、终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风险。

此外，若交易过程中，拟置入资产业绩大幅下滑，或出现不可预知的重大影响事项，则本次交易可能将无法按期进行。如果本次交易无

法进行或需重新进行，则交易需面临重新定价的风险。 由于取得证监会核准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以及在本次交易审核过程中，交易各方

可能需要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不断完善交易方案，如交易双方无法就完善交易方案的措施达成一致，本次交易对象及本公司均有可能选

择终止本次交易，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三、标的公司移动互联网平台竞争风险

恺英网络从事的移动互联网平台运营，主要从事移动应用分发业务，鉴于该平台业务与苹果公司的App� store�存在竞争关系，未来

可能出现被苹果公司利用其技术优势进行强势竞争带来的限制经营的风险。此外，实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XY苹果助手国

际版项目可能会加剧与苹果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标的公司网络游戏产品可能存在侵权诉讼的风险

恺英网络从事网络游戏的研发运营及互联网平台的运营，网络游戏作品属于软件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和规制，网络游戏作

品的作者对该作品享有软件著作权。在网络游戏的开发过程中，如果网络游戏作品的有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玩法、场景、音效等内容系

根据其他作品改编而来，应该取得原著作者的授权；在网络游戏运营过程中，为游戏宣传推广设计的标识、申请的注册商标亦属于知识产

权范畴。

恺英网络在游戏研发过程中，制定了严格的内控制度并依法取得了原著作者的授权，不存在侵犯著作权的情况，并注重对自身知识产

权的保护。同时，在与授权方签署代理网络游戏产品的授权代理协议前，恺英网络会对授权方是否拥有该游戏产品的知识产权进行多方面

的调查。

虽然恺英网络在网络游戏自主研发及代理游戏引入过程中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内控制度，但如果恺英网络因内控制度、代理游戏产品

知识产权调查存在不足或在执行中出现失误，则面临被第三方提出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风险。若被司法机关认定为侵权行为，则会对恺英

网络日常经营及业绩实现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对恺英网络100%股权的估值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XY苹果助手侵权赔偿风险

恺英网络自主研发的XY苹果助手向用户提供应用软件免费下载服务。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恺英网络并未与全部应用软件所有权

人签订授权许可协议，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著作权人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出书面通知，

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网络服务商在收到著作权人书面通知后，删

除侵权作品、表演或录音录像制品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为避免赔偿责任的发生，恺英网络承诺后续将加强与应用软件著作权人的协议签

署工作并在收到著作权人书面通知后，及时删除侵权作品、表演或录音录像制品。 如果恺英网络在收到著作权人书面通知后，未能及时删

除侵权作品、表演或录音录像制品，将面临侵权赔偿责任，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标的公司可能因诉讼事项遭受损失的风险

目前恺英网络代理运营的游戏《烈火战神》、《斩龙传奇》存在权利纠纷。 具体情况参见本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十

六、其他情况说明/（二）合规经营及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诉讼尚未了结，若相关诉讼判决结果对恺英网络不利，则恺英网络可能面临损失的风险。 为减少上述诉

讼对恺英网络的影响，恺英网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悦已做出如下承诺：

“就目前恺英网络正在进行中的诉讼，本人作为恺英网络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特此说明并承诺如下：

（1）2014年5月22日，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就《烈火战神》游戏，要求广州仙海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恺英网络、广州要玩娱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经济损失5,000万元，并在《中国知识

产权报》刊登公告消除影响。

本人承诺，如恺英网络因前述诉讼需承担任何经济责任或遭受任何由此产生的直接损失或间接损失，本人将无条件地全额补偿或全

部承担。

（2）2014年11月11日，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就《斩龙传奇》游戏，要求恺英网络、

上海剑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我要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广州昊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趣游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风行在线技术有限

公司、深圳市天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维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经济损失5,000万元，并在《中国

知识产权报》刊登公告消除影响。

就前述案件，《斩龙传奇》授权方上海重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出具《承诺函》，如恺英网络前述诉讼需承担任何经济责任或遭受任

何由此产生的直接损失或间接损失，其将无条件地全额补偿或全部承担。本人承诺，如上海重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能全额补偿或全部承

担，本人将无条件补偿或承担剩余部分。 ”

根据公开报道，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代理运营的游戏《烈火战神》、《斩龙传奇》存在尚未了结的权利纠纷外，恺英网络代理运

营的《刺沙》、《屠龙传说》、《屠龙战》、《战天》、《血饮传说》等几款游戏可能涉嫌潜在的权利纠纷。 上述游戏均为恺英网络代理而非自

主开发的网页游戏，均与网页游戏的开发商或授权方签署了代理协议取得对上述游戏包括运营在内的相关权利，并在代理协议中约定由

游戏授权方保证其获得相关游戏产品完全的知识产权，恺英网络使用授权方提供的授权产品不构成对第三方任何权利的侵犯。 否则引起

任何第三方投诉、争议、起诉、要求权利的，由授权方负责解决，并由授权方向恺英网络赔偿因此而产生的一切直接损失。此外，上述游戏报

告期内实现及预测期内预计的营业收入较小，考虑相关游戏的营业收入扣减研发商分成款、运维成本和税费等各项支出后，其对恺英网络

利润影响亦较小，不构成恺英网络收入及利润的主要来源。 但若上述两项尚未了结的诉讼及相关潜在权利纠纷引起的诉讼被司法机关认

定为构成侵权，则恺英网络需要改变或停止使用相关图案、游戏，对恺英网络的经营稳定性、未来收益及本次交易估值仍将产生一定不利

影响。 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七、置出资产债务转移风险

本次重组交易涉及置出资产债务的转移，债务转移须取得债权人的同意。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已取得相关债权人出具债务

转移原则性同意函的债务，共占本公司截至基准日债务总额的93.47%。

因部分债务转移尚未获得债权人的书面同意，相关债务转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特提请投资者注意。若本次重组资产交割时仍存在

未同意转移的负债，林诗奕先生承诺，本次重组完成后，若因未能取得债权人或担保权人关于上市公司债务或担保责任转移的同意函，致

使上市公司被相关权利人要求履行偿还义务或被追索责任的，林诗奕先生将承担相应的责任。

八、置入资产评估增值较大的风险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378号评估报告，本次交易中，中联评估对置入资产恺英网络100%股权采用了市场法和收

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并选用市场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 以2015年2月28日为基准日，恺英网络100%股权采用市场法评估

的评估值为632,706.87万元，评估增值604,393.51万元，评估增值率为2,134.66%。

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定价，采用的是PE指标，并通过PEG指标进行修正，本次交易评估值受首年净利润和预期增长率影响变动较大，

具体分析如下：

（一）首年净利润变动对评估值的影响

以本次评估估值为基准，假设未来承诺期预测增长率保持不变，标的资产估值对首年净利润变动的的敏感性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首年净利润变动率 估值 估值变动率

10% 691,331.60 9.27%

5% 662,019.23 4.63%

0 632,706.87 0

-5% 603,394.50 -4.63%

-10% 574,082.14 -9.27%

（二）承诺期预测增长率变动对评估值的影响

以本次评估估值为基准，假设首年净利润保持不变，标的资产估值对承诺期预测增长率变动的敏感性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期预测增长率变动率 估值 估值变动率

10% 691,331.60 9.27%

5% 662,019.23 4.63%

0 632,706.87 0

-5% 603,394.50 -4.63%

-10% 574,082.14 -9.27%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次交易评估值对首年净利润和预期增长率敏感性较高，上述关键参数的变动将导致评估值的较大变动，特此

提请投资者注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增值幅度较大， 主要是由于恺英网络是一家集网络游戏开发运营和互联网平台运营于一体的综合性公

司，其所处的网络游戏及移动应用分发服务行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恺英网络拥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并通过基于PC端及移动端的互联

网平台化运营培育了广大的用户群体，属于轻资产类公司，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其产品优势、管理经验、研发能力、业务网络、服务能力、

人才团队、品牌优势等重要的无形资源无法量化体现在其资产负债表中。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履行了勤勉、尽职的义务，并严格执行了评估的相关规定，但由于资产评估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相关假设

和限定条件的限制，如果假设条件发生预期之外的较大变化，可能导致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风险，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资产运营情

况未达到预期进而影响标的资产估值的风险。

九、标的公司预测期业绩较历史业绩增长较大的风险

恺英网络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20,751.6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506.79万元。2013年营业收入达到40,869.20万元，

较2012年增长96.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392.07万元， 较2012年增长35.32%。 2014年营业收入达到72,780.21万元，较

2013年增长78.0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54.12万元，较2013年增长84.37%。

根据本公司与业绩承诺人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承诺人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恺英网络在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预测实现的合并报表范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6,192.60万元、57,107.77万元、70,178.77万元。若本次重组无法在2015年度内完成，则业绩承诺人同意延长利润补偿期至2018年，即，整

个利润补偿期间调整为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及2018年度，其中，2018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不低于83,047.03万元。 恺英网络预

测期业绩较历史业绩增长幅度较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十、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的风险

根据对标的公司未来经营情况的合理预测，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海通开元、海桐兴息、经纬创达、骐飞投资、圣杯投资等9名业绩

承诺人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恺英网络在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范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6,192.60万元、57,107.77万元、70,178.77万元。若本次重组无法在2015年度内完成，则业绩承诺人

同意延长利润补偿期至2018年，即，整个利润补偿期间调整为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及2018年度，其中，2018年度承诺扣非净利

润不低于83,047.03万元。 上述业绩承诺是恺英网络股东综合考虑行业发展前景、业务发展规划等因素所做出的预测。 若恺英网络在业绩

承诺期内的互联网平台运营、网络游戏研发及运营未达预期，可能导致恺英网络股东作出的业绩承诺与标的公司未来实际经营业绩存在

差异。 业绩承诺期内，如发生市场竞争加剧或业务发展未达预期的情形，则恺英网络存在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

十一、对腾讯开放平台运营依赖的风险

报告期内，除自主平台运营外，恺英网络自主研发及部分代理的网页网络游戏主要通过腾讯开放平台运营。腾讯开放平台为国内主要

的应用分发及运营平台，凭借其社交化、全平台及服务一体化的互联网生态系统，腾讯开放平台能够给游戏产品带来巨大的流量和收入，

进而提升游戏产品的知名度和盈利能力。

对于腾讯开放平台而言，能够持续吸引优秀的开发者将其开发的优质产品接入平台运营是保持活力、增加用户数量与粘性、进而丰富

平台生态系统并提高平台价值的核心所在。 同时，随着平台间竞争的加剧，平台商更注重对精品游戏资源的竞争与挖掘。 凭借较强的研发

及代理发行能力，恺英网络能够与腾讯开放平台实现强强联合，互利共赢。

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1-2月， 恺英网络来自于腾讯开放平台的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6.49%、35.26%、

24.63%和11.36%，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 2014年恺英网络全球独家代理的移动网络游戏《全民奇迹》上线运营，除了腾讯开放平台外，恺

英网络及其子公司加强了与百度、小米、360等第三方联运平台的合作。随着恺英网络自主研发及代理的游戏产品进一步丰富，以及与更多

游戏运营平台合作的进一步加深，恺英网络对腾讯开放平台将不存在严重依赖。 但未来腾讯开放平台依然是恺英网络重要的游戏运营平

台，仍提请投资者注意恺英网络对腾讯开放平台存在一定依赖的风险。

十二、恺英网络所获《奇迹MU》版权使用权到期的风险

（株）网禅（WEBZEN� INC.）（以下简称“韩国网禅” ）作为网络游戏《奇迹MU》的版权拥有者，授权上海悦腾和天马时空联合开发

奇迹游戏题材的手游产品。 根据韩国网禅与上海悦腾签订的《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Licence� Agreement》等授权协议，《奇迹

MU》版权的使用授权有效期为自《全民奇迹》上线收费起两年，即2014�年8�月29�日至2016�年8�月28�日。 协议到期后，恺英网络和天

马时空需停止使用授权作品的相关元素。

因此，如果在2016�年8�月28�日授权到期后，恺英网络希望在《全民奇迹》及后续产品中继续使用《奇迹MU》的相关元素，需与权利

拥有方韩国网禅重新进行协商。 根据韩国网禅的授权协议，只要《全民奇迹》在授权期内的相关运营数据符合协议约定条件，双方即可商

议延长授权期限，但仍存在无法获得韩国网禅持续授权及授权成本增加的风险。 如果恺英网络在《全民奇迹》生命期内无法持续获得《奇

迹MU》版权，《全民奇迹》可能面临因版权到期而终止运营并对标的公司估值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十三、恺英网络预测期内收入对《全民奇迹》依赖较大的风险

报告期内，恺英网络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互联网平台运营及互联网产品的研发与应用。随着恺英网络全球独家代理的《全民奇迹》

在第三方游戏平台联合运营收入实现快速增长，《全民奇迹》产生的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有所增加。

由于游戏产品存在一定的生命周期，本次评估中对《全民奇迹》的预测期间为2015年3月至2016年12月，2015年3-12月及2016年，

《全民奇迹》预测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6.39%及12.48%。 除《全民奇迹》外，其他移动网络游戏研发收入及XY.COM平台运

营、XY苹果助手收入、腾讯运营平台收入构成本次评估中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虽然报告期内恺英网络已实现由单一互联网游戏内容研

发商向互联网多平台运营商的成功转型，不存在收入依赖于单一产品的风险。但由于预测期内《全民奇迹》运营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

大，《全民奇迹》预测期结束后盈利预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恺英网络预测期内收入对《全民奇迹》依赖较大的风险。

十四、海外市场拓展和经营风险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投资项目之一为XY苹果助手国际版项目，系基于XY苹果助手在国内运营的优异表现，由恺英网络通过自主运

营的模式，将XY苹果助手本地化为英语、西班牙语、泰语、俄罗斯语等多种语言版本，将其推广覆盖到全球市场，是恺英网络争夺国际市场

iOS设备移动互联网入口的重要战略举措。

实施XY苹果助手国际版项目涉及的地域范围较广，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环境、法律、税务等政策存在差异，如果恺英网络对当地政

局风险的把握不够、对相关法律法规、税务要求的了解不够全面，可能会面临境外运营的产品无法满足当地监管政策要求的风险。 如果恺

英网络的运营触犯了当地政府的法律法规，还可能会遭受处罚，甚至可能存在运营平台关闭，无法正常运营的风险。

此外，恺英网络在进行境外市场的开发时，如果对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推广模式不够了解，导致前期投入的市场开发资金不能达到预想

的效果，可能会给恺英网络未来的经营造成不利的影响。 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十五、新产品成功开发及运营的风险

报告期内，恺英网络把握住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机遇，凭借对互联网行业新的业务机会和增长点的准确捕捉和把握能力以及自身具

备的较强的新产品开发及运营能力，成功的深入移动互联网领域，并取得了XY苹果助手的优异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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